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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6年5月18日14:30。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至15:

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光侨大道3402号公司办公楼4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公司总股本为226,800,000股，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共计86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65,464,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560%。 其中，中小

投资者共计84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034,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560%。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合计为164,43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00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委

托代理人共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8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034,30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0.4560%。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8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

为1,034,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560%。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战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

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4,872,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23%；反对586,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7%；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4,872,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23%；反对586,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7%；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4,876,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45%；反对586,3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4%；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6,0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1268%；反对586,34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6895%；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37%。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4,865,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84%；反对596,2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4%；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35,9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1483%；反对596,26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6487%；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3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祖岳灏、冯丽柔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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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6〕1160号），批复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应严格按照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申报文件和发行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并按有

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股东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和保荐人的联系方式如下：

一、发行人：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1�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2� .联系电话：0755-27402880

3.电子邮箱：zhengquanbu@szwg.com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联系部门：投行资本市场部

2.联系电话：0755-81981512

3.电子邮箱：liyiy@guosen.com.cn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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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

公司董事会已于2026年4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伟先生主持、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

至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118号甲泰和国际大厦15楼。

4.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其股东代表均为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普通股股东。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截至本次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3日，公司总股份为158,026,471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持有股份2,722,719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2025年修订）》

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应当从总股本中剔除，即本次股东

会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量为155,303,752股。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7人， 代表股份85,035,49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754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 代表股份74,936,34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251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0人，代表股份10,099,1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02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9人，代表股份502,5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6%。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

小股东49人，代表股份502,5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6%。

（3）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80,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96%；反对243,45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3%； 弃权1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731%；反对243,4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393%；弃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76%。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80,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96%；反对243,45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3%； 弃权1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731%；反对243,4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393%；弃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76%。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71,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98%；反对251,75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1%； 弃权1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8,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5216%；反对251,7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0907%；弃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76%。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86,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76%；反对230,75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4%； 弃权17,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261%；反对230,7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124%；弃权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16%。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65,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21%；反对258,35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8%； 弃权1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2,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2084%；反对258,3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4039%；弃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76%。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773,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20%；反对244,05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70%； 弃权17,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8798%；反对244,0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587%；弃权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16%。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除上述审议事项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郑家良、郝韵珊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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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6年5月

1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3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由董事长何伟先

生主持，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暨补选独立董事、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现任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王厚双先生、李慧女士自2020年4月10日至2026年4月9日连续任职已

满六年，于2026年4月9日申请辞去其担任的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的相关职务，辞职后不再

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为保障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并征得各候选人同意，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

冯军先生、孙丽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其中，冯军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上述独立董事

候选人任期自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本次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审查程序合法合规，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具备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能力，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股东会审议。

逐项表决结果：

1.1、提名冯军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提名孙丽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暨补选独立董事、调整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于2026年6月4日14:00召开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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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暨补选独

立董事、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的情况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王厚双先生、李慧女士于2026年4

月9日提交了书面辞职申请。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与上市公

司其他董事任期相同，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但是连续任职不得超过六年。 ” 王厚双先生、李慧女士自

2020年4月10日至2026年4月9日连续任职已满六年，申请辞去其担任的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中的相关职务， 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

二、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情况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规范运作，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暨补选独立董事、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提名冯军先生、孙丽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

历详见附件）。 冯军先生、孙丽女士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冯军先生、孙丽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

培训证明，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6年修订）》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鉴于公司董事会部分成员拟作出调整，为保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正

常有序开展工作，董事会计划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部分成员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冯军先生（独立董事）、孙丽女士（独立董事）、何向东先生。 冯军先生担任审计

委员会主任委员；

2、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何伟先生、何向东先生、孙丽女士（独立董事）。何伟先生担任战略与可持

续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

3、提名委员会：孙丽女士（独立董事）、何伟先生、冯军先生（独立董事）。 孙丽女士担任提名委员会主

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冯军先生（独立董事）、何向东先生、孙丽女士（独立董事）。 冯军先生担任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上述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自股东会审议通过选举冯军先生、孙丽女士为独立董事的议案之日起生

效。

四、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8日

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冯军，男，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 曾就职于沈阳辽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沈阳中

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9月至今在辽宁中意慧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任职部门经理。

2025年6月入选辽宁省财会监督人才库。 已取得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税务师执业资格。

2、孙丽，女，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博士学历。 2004年3月至今，任职于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区域国别经济研究院院长（非行政职务）、辽宁大学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非行

政职务）。 辽宁省高层次“领军人才” ，沈阳市杰出人才，辽宁大学“杰出人才” 特聘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辽宁省委省政府、沈阳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辽宁省自由贸易试验区

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先后在国内外高水平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和专著近80篇（部）；40余篇资政建议

得到国家、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被决策采纳；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研究专项等60余项；30余部专著、学术论文获得省部级政府一等奖及其它奖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冯军先生、孙丽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公

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6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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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2.会议召集人：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4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4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4日9:15至

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及视频会议、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会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公司股东

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1日（星期一）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2026年6月1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已发

行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118号甲泰和国际大厦15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暨补选独立董事、调整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累积投票提案 应选人数（2）人

1.01 《选举冯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累积投票提案 √

1.02 《选举孙丽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累积投票提案 √

2、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审查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采用累积投票

制进行表决。 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会选举董事时，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

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

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次审议的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结果单独统计并披

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6年6月2日（上午8:30～11:30，下午13:30～16:00）。

2.登记地点：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118号甲泰和国际大厦15楼公司证券部。

3.登记办法：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加盖委托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

席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不接受电话登记。 信函或传真方式须在

2026年6月2日16:00前送达公司证券部，并进行电话确认。

4.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谢绝未按会议登记方式预约

登记者出席。

5.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人：孙琦

（2）电话：024-23882921

（3）传真：024-23882921

（4）邮箱：zhengquanbu@hsyk.com.cn

（5）联系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118号甲泰和国际大厦15楼公司证券部。

6.其他事项：

（1）会议相关材料备置于会议现场。

（2）本次会议预期半天，与会股东的所有费用自理。

（3）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场。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六、附件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特此公告。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为“351103”

2、投票简称为“何氏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

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

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 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选举独立董事（如提案1，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在2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将其拥有的选举票数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

票数，所投人数不得超过2位。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的时间：2026年6月4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授权期限自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会议结束时止。

本人/本公司对该次大会的审议事项表决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

该列打勾的栏目 选举票数

累积投票

提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

《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暨补选独立董事、调

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选举票数

1.01 《选举冯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票

1.02 《选举孙丽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票

注：1、累积投票方式，即股东所持的每一股份拥有与待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

投票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议案1选举独立董事2名，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持有股份数×2；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候选人，也可

以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2、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为有效，经委托人签章后有效。 委托人为个人的，应

签名；委托人为法人的，应盖法人公章。

3、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委托人签名（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量：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年月日

受托人/代理人签名（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代理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日期：年月日

附件三：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码：

股东类型及账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是否本人参会： 备注：

证券代码：002789 证券简称：*ST建艺 公告编号：2026-061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2026年5月18日9:

15-15: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保税区槟榔道8号建艺集团6楼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石访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53）。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0人，代表股份51,219,2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87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48,321,9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72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7人，代表股份2,897,2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5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8人，代表股份2,897,3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7人，代表股份2,897,2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51%。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以现场方式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157,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0%；反对41,04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1%；弃权2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35,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95%；反对41,0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65%；弃权2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41%。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172,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3%；反对26,04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8%；弃权2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0,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72%；反对26,0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87%；弃权2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41%。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157,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0%；反对26,04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8%；弃权3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35,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95%；反对26,0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87%；弃权3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18%。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157,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0%；反对41,04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1%；弃权2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35,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95%；反对41,0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65%；弃权2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41%。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172,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3%；反对26,04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8%；弃权2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0,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72%；反对26,0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87%；弃权2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41%。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157,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0%；反对25,19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2%；弃权36,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35,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95%；反对25,19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94%；弃权36,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11%。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157,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0%；反对26,04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8%；弃权3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35,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95%；反对26,0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87%；弃权3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18%。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172,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3%；反对25,19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2%；弃权21,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0,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72%；反对25,19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94%；弃权21,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34%。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章思琴、高巧儿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会的资格；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具备合法资格；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177�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4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18日9:15一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至15:00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高唐路234号9楼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谭骅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则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98人，代表股份109,818,6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2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4,773,8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83%。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697人，代表股份75,044,7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9%。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注：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96人，代表股份5,777,1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

票的中小股东696人，代表股份5,777,1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90%。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市金杜（广州）律

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09,136,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92%；反对51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28%；弃权16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09,113,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79%；反对54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0%；弃权16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09,137,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02%；反对51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31%；弃权1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8,964,0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18%；反对65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73%；弃权1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922,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2071%；反对65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534%；弃权198,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9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考核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46,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6277%；反对668,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767%；弃权16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946,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6277%；反对6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767%；弃权161,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55%。

关联股东杨文江持有104,041,521股回避表决，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739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8,971,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87%；反对67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78%；弃权16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930,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387%；反对67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446%；弃权168,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6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9,105,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05%；反对52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2%；弃权18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063,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530%；反对5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65%；弃权184,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0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9,154,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52%；反对49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2%；弃权16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112,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5029%；反对49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31%；弃权164,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4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9,128,2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13%；反对52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39%；弃权1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086,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0494%；反对5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80%；弃权170,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27%。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9,133,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65%；反对520,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36%；弃权16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092,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1480%；反对52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28%；弃权164,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9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8,939,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91%；反对65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06%；弃权21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9,118,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21%；反对51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10%；弃权18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陈嘉颖律师、梁书仪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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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8062� � � � � � � � �转债简称：天准转债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风险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发

行的“天准转债” 自2026年6月18日（非交易日顺延）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 公司现就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

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所持“天准转债” 不能转股的风险，提示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同意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266号）同意注册，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87,200.00万元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期限为六年，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数量为87.20万手（872.00万张）。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872,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9,722,406.43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862,277,593.57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5〕297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87,2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于2025年12月3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天准转债” ，债券代码“118062”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限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5年12月18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2026年6月18日，非交易日顺延）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31年12月11日）止。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二、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公司可转债投资者所持本次可转债不能转股的风险

公司为科创板上市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参与可转债转股的投资者，应当符合

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 参与科创板可转债的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可转债进行买入或卖出的

操作，可转债持有人如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则不能将其所持有的可转债转换为公

司股票。投资者需关注因自身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而导致其所持可转债无法转股所存

在的风险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 “天准转债” 的详细情况， 请查阅公司于2025年12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

联系部门：董事办

联系电话：0512-62399021

邮箱：ir@tztek.com

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五台山路188号

特此公告。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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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五台山路18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2

普通股股东人数 9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21,550,82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21,550,8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2.944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2.944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一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列席7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3、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1,538,707 99.9900 1 0.0000 12,112 0.01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1,544,819 99.9950 1 0.0000 6,000 0.0050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1,550,819 99.9999 1 0.000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并制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1,538,707 99.9900 1 0.0000 12,112 0.0100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1,538,707 99.9900 1 0.0000 12,112 0.0100

6、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0,939,069 99.4967 605,751 0.4983 6,000 0.0050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254,819 99.9730 1 0.0000 6,000 0.027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22,214,819 99.9999 1 0.0001 0 0.0000

4

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

酬并制定2026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22,202,707 99.9454 1 0.0000 12,112 0.0546

7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22,208,819 99.9729 1 0.0000 6,000 0.027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及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

2、议案1-7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3、议案3、4、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关联股东苏州青一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准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徐一华、杨聪对议案7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金榜、王成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